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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飞跃上诉完善我国审级制度的路径分析

朱珂廷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摘要：构建飞跃上诉制度，既不会对两审造成大的冲击，又可为我国将来之审级制度改革提供经验。飞

跃上诉制度有助于提高法官对案件的亲历性，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与发展，使具有重大意义案件的审理

达到三审的效果。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飞跃上诉应当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启动要件，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

问题，构建上诉许可制度，明确案件具有重大意义之标准，由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负责案件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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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审级制度的构
建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探索及变化，从最初的三级

三审制度发展为如今的四级两审制度。［１］纵观全

球，采取两审终审制度的国家并不多。审级制度的

探析本身是对诉讼效率与诉讼公平两种价值的平

衡。从总体上看，审级制度起到保障司法适用的准

确性、维护司法的统一性与协调司法的终局性、正

当性的作用。［２］同时，司法审级制度的构建也需要

考虑到国家司法权的纵向分配与各级法院职能的发

挥。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对审级制度的探索既形

成了一些共性的观念，也存在许多分歧，许多学者

对现有审级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修正方案。研究

构建完善的审级制度对进一步提升司法审判的质

量，平衡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关系存在重大意义。

一、我国现行审级制度的探析

（一）我国两审终审制度下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审级制度以两审终审制度为原则。

对部分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一审终审，同时构建起再

审对案件进行纠错。笔者通过对相关论文的整理，

总结了我国学者认为现行两审终审制度存在的问

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１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度不符合世界各国审级

制度构建的潮流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大多



构建起三级三审制度或者四级三审制度，一个案件

可以依照法定程序上诉至最高法院或者高等法院进

行三审①。因此我国现行的两审终审制度已经不符

合国际通行的制度设计，应当进行修正与国际

接轨。

２最高人民法院与各高级人民法院无法参与
案件审理，不利于发挥法律适用统一的作用

我国通过对诉讼标的额的限制，将大多数案件

的一审权交给基层人民法院，案件进行两级审理以

后在中级人民法院结案。各地区法官审判能力有

限，不能保障案件的同案同判，因此法律的适用统

一性会受到挑战。在法院层级的发挥上，二级法院

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不区分法律审与事实审，不

利于审级的专业化。［３］

３无法应对严重的司法行政化与司法地方化
由于案件审理的层级较低，许多案件在市一级

的法院就已经审结，无法上升到高级人民法院与最

高人民法院，这就导致一些地方行政机关会对案件

进行干预，或者出于地方利益的考量，促使法院做

出对其有利的判决。同时，由于案件审级较低，也

给当事人以权力寻租的空间，不利于案件审理的

公正。

（二）我国审级制度设计的内在逻辑

在笔者看来，如果我国现如今的两审终审制度

可以较好地运行，且可以设计出相关联的制度解决

运行中出现的附带性的问题，那就没有必要对两审

终审制度进行改革。

首先，从宏观角度上看，我国的两审终审制

度，已经可以满足绝大多数案件的需求。从诉讼标

的额上看，诉讼标的额较小的案件往往也是较为简

单的案件，交给基层法院审理完全没有问题。而随

着诉讼标的额的增加，案件自然会进入中级人民法

院、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范围。因

此总体上看，根据诉讼标的额对审理法院进行分级

是具有合理性的。

其次，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上看，我国是单一

制国家，法律制定本身就具有统一性。在司法实践

中，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法律的适用

所颁布的司法解释可以有效地统一各级法院的法律

适用。同时，近些年最高人民法院采取的指导案例

制度，选取一些复杂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将其作

为指导下级法院司法裁判的渠道，也有利于促进法

律适用的统一性。因此我国总体上法律适用是统

一的。

最后，对两审终审制度下存在的一些问题，我

国近些年的司法改革做出了相关的制度安排。对于

司法行政化与司法保护主义当事人对案件审理存在

异议的，可以利用回避制度要求相关审判人员回

避。［４］近些年强调的构建案件干预记录制度，也成

为预防不当干预案件的保障机制。［５］同时根据民事

诉讼法，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对案件进行提审，也有

利于将一些相对复杂或者不利于交给地方法院审理

的案件，通过提高审级的方式来处理。

总体而言，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度是符合我国审

判实践的，其运行是有内在逻辑的，能够满足我国

司法实践的要求。因此，我国不必要强行模仿域外

国家的三审终审制度。

二、域外三审制度构建的共性

任何一种制度的形成，都有其政治文化基础。

我国作为法治后发国家，在移植域外国家的制度

时，必须考虑与我国司法制度的兼容性。许多学者

在讨论移植域外三审制度时，忽略了三审制度兼容

性的问题，笔者以美国联邦法院三级三审制度为

例，对三审制度的构建中的特点进行了概括。

（一）要求进入三审的案件需具有政策上的重

大意义

并非所有的案件都可以进入三审程序，只有那

些对案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件才可以进入三审。三

审不局限于个案的正义，三审所追求的价值是对社

会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政策上的重大意义是指，案

件具有反复出现的可能性，或者案件虽然不会反复

出现，但将会对社会运行产生重大的影响。各国对

何为政策上的意义定义各不相同，但却有共性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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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美国对其案件的审理可以通过移卷令制度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德国可以对案件进行上告至最高法院或者
高等法院。



定。同时，三审严格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在

域外法国家，通常会以立法的模式规定三审只审理

法律问题，不审理事实问题①。在英美法系国家，

由于采取了陪审团制度，对案件事实部分的认定往

往交给陪审团进行，法官负责案件的法律适用，也

进一步区分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

（二）采取严格的裁量上诉制度

上诉可以区分为权利上诉与裁量上诉，我国的

二审制度是典型的权利上诉。而域外法国家的上诉

则是采取裁量上诉，当事人提出上诉后需要法院对

上诉的申请进行审查，随后做出准许上诉或者不准

许上诉的决定②。以美国联邦法院为例，１９２５年美
国联邦法院改革后，广泛采取移卷令制度 （ｗｒｉｔｏｆ
ｃｅｒｔｉｏｒａｒｉ）作为三审上诉的手段。联邦最高法院的
九名大法官对当事人提出的移卷令进行审查，采取

“四票规则”，而联邦最高法院的投票采取绝对的

裁量上诉权，大法官无须透露每个人投票的理由与

结果，无须与精英律师合作，甚至对投票不存在绝

对的裁量标准。这样的绝对裁量权受到了广泛的批

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如

果说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确立违宪审查权，使其成为三权分立中重要的一

环，那绝对裁量受理就为违宪审查权提供了程序上

的保障。［６］

因此当探索我国是否需要构建三审制度时，需

要考量我国是否具有相应的配套措施与司法实践经

验。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的二审实行的是全面审查

制度，自然也就没有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之必

要性，同时我国的二审采取的是权利上诉制度而非

裁量上诉制度。因此，我国需要构建全面的三审制

度，是没有相关的制度支撑与司法实践经验借

鉴的。

从更加深层的原因上讲，三审不局限于个案，

而是关注公共政策的形成与法律的统一适用，这就

使域外法国家的三审制度实际上发挥了司法能动主

义的色彩，利用司法权广泛地参与社会热点议题的

讨论，鲜明的表现立场。然而我国司法机关并没有

参与讨论公共议题的习惯，如果单纯地秉持司法克

制主义，那三审的价值就仅仅局限在个案的纠错

上，失去了公共政策形成的功能。从社会对法律认

可的角度上看，我国公民社会并未对法院的判决绝

对的信服，因此信访等方式成了一种长时间消耗司

法资源的行为。在公民社会建立起完全的司法信任

之前，如若建立起三审终审制度，将成为一种变相

的信访手段。

因此根据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

并不需要建立三审终审制度，两审终审制完全可以

满足现实需求。同时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与司法实

践经验并不足以支撑起三审终审制度的完美运行，

即使有朝一日我们真的需要三审终审制度，我们也

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构建各种前期制度，形成相关

司法经验，培养公民社会的法感情。这个等待是漫

长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现行的审判制度不能

做出改变。

三、飞跃上诉制度的价值功能

现如今最高人民法院在维护司法适用的统一性

上采取了两种主要方式：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

司法解释通过对法律预先的解释，对其后发生的案

件法律适用进行统一规定；指导案例制度通过对各

地方法院的案例进行遴选，选出具有典型指导价值

的案例，为其后可能发生的类似案件进行法律适用

的指导，而指导案例大多是地方法院上报给最高人

民法院后，由其进行遴选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并没

有真正亲历这些案件的审理。因此可以发现，最高

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主要方式是事前法律解释与事

后案例公布，缺乏一种审理中的指导法律适用的方

式。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引入域外法国家的飞跃上

诉制度。飞跃上诉，即案件一审审理后，双方当事

人对案件审理中的事实问题没有异议，对法律适用

问题有异议，合意将案件上诉至上诉法院的上级法

院，从而实现二审审级的提升，从而在不改变我国

两审终审制的前提下，实际上起到发挥三审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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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 《德国民事诉讼法》５４３条、美国 《联邦规则民事诉讼规则》第５２（ａ）条。
此处的裁量上诉不仅指三审上诉，还指一些国家二审上诉也进行裁量审查，本文讨论的裁量上诉专指三审上诉。



（一）飞跃上诉制度可以改革我国现有的指导

案例制度

如前文所述，指导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级

法院申报的案例进行遴选后公布的，其自身审理的

亲历性不足，案件的说理也并非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的说理，因此提高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审理的亲历

性，就需要使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亲自进入案件审理

的环节。当今在我国人民法院的层级划分下，最高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偏少，如果采取飞跃上诉

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一部分案件提升至由最

高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同时，由于法律是不断发展

变化的，我国的指导案例制度退出机制一直没有建

立，这也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对案件亲历审判，随后

对已经过时的指导案例进行剔除。

（二）有利于解决疑难案件，提高审判的质量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法官的审判质量依然参差

不齐，而司法实务中却又有一些案件属于新出现的

疑难案件。在过去，我国对付疑难案件往往采取请

示制度，学界对请示制度的评价各不相同。［７］案件

请示制度在某些程度上有利于下级法院法律适用正

确①，但是却实际影响了当事人的诉权，将两审终

审变为实际上的一审终审。如何在保障当事人诉权

的前提下，将疑难复杂案件尽可能交由级别较高的

法院审理，这是一项制度性的难题。然而近些年对

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由于专业技术性强等特点，

在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

２０１４年国家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
权法院设立之初只审理四类知识产权案件，随后知

识产权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逐渐扩大②；２０１７年国
家设立知识产权法庭，隶属于中级人民法院，单独

挂牌独立审理案件；２０１８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决议，将数类知识产权案件二审

管辖权交由最高人民法院③；２０１９年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

构，审理上述案件的二审。

因此，在外观上，知识产权案件符合飞跃上诉

的特点，由知识产权法院与知识产权法庭审理的部

分一审案件跳过高级人民法院，其二审由最高人民

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但是究其实质，这种

“１＋３＋２０”的模式，是知识产权法院与知识产权
法庭共同行使专门管辖权的体现［８］，而非实质意

义上的飞跃上诉。专利性知识产权案件的复杂性与

疑难性，使其二审上升至最高人民法院。该种类似

飞跃上诉的制度，可以为解决一些适合由最高人民

法院审理的案件提供一种模版。基于此进行新的制

度设计，构建飞跃上诉制度，可以有利于高质量地

解决法律适用困难的案件。

（三）飞跃上诉制度有利于构建最高人民法院

探索、探讨社会问题的道路

社会发展的法治化要求将复杂的社会问题通过

法定的程序在法律中得到回应。从长远角度上看，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参加社会公共议题的讨论，这也

是社会发展法治化的必然要求。在构建三审终审制

度尚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时，通过飞跃上诉制度，将

一些社会关注的、具有公共价值的案件交由最高人

民法院审理，有助于促进最高人民法院对社会问题

的正面回应，同时也有助于发挥司法的能动性。［９］

四、飞跃上诉制度的构建

如前文所述，我国部分知识产权案件已经具有

了飞跃上诉的特点，但是本质上并不是飞跃上诉。

各国对飞跃上诉制度的构建也各不相同，例如有些

国家的飞跃上诉制度处于有规定但不使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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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需指出，例如美国三审制下也有请示制度，案件请示实际上发挥了三审的作用，但是有严格的提起程序，

且请示制度已经不再是美国联邦法院提起三审的主要途径。

知识产权法院与知识产权法庭审理案件的范围：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

件、驰名商标以及垄断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

参见 《关于专利等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以及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二审管辖权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行

使。



在法治后发国家，对飞跃上诉制度的移植也不相

同①。飞跃上诉制度更多的是在三审终审制度下发

挥一种额外补充的作用。纵观域外国家飞跃上诉制

度的构建重点，在于以下几个问题的讨论。

（一）当事人的合意

飞跃上诉程序的启动是否需要当事人合意，各

国的规定并不相同。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案件具

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一定是需要进入最高人民法院

进行审理的，那如果规定需要当事人的合意，似乎

不利于该制度的价值发挥；而如果不需要当事人的

合意，由法院自行决定是否飞跃上诉的，那对当事

人权益是一种损害。当事人有处分权［１０］，有权自

行决定是否上诉，基于此也应当规定飞跃上诉需要

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构

建制度的初期，不应当以公共利益为由排除当事人

的合意，所谓公共利益需要从我国宪法中进行规

定，而不是随意地援引。［１１］

同时，对飞跃上诉制度中当事人合意形成的时

间规定也各不相同。德国法中的飞跃上诉允许当事

人在一审前就达成飞跃上诉的合意②。笔者认为，

我国应当不认可诉讼前的飞跃上诉的合意，一方

面，只有在一审结束后，才能对案件事实问题是否

有异议达成共识；另一方面，我国的飞跃上诉是建

立在二审制度上的飞跃上诉，不会起到阻断二审的

效力，因此审前飞跃上诉的协议并不存在法律上的

意义。

（二）上诉程序的设定

１飞跃上诉发生的法院层级
在三级法院中，飞跃上诉仅存在于初级法院与

最高法院之间，但是在四级法院构建的国家，理论

上飞跃上诉可以发生在初级法院与高级法院之间，

也可以发生中级法院与最高法院之间。我国各级人

民法院对案件审理的分工不同，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一些较为简单的案件，侧重于对案件事实的认

定。［１２］因此笔者认为，基于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

件偏向于事实的认定且较为简单，因此将飞跃上诉

案件初审法院定位于中级人民法院较为合理，将案

件是否符合飞跃上诉的条件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审

核，在制度适用的初期，也符合稳步总结经验的

要求。

２最高法院的裁量权设定
并非仅需要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就可以提起飞跃

上诉，与三审终审制度一样，对于当事人提起的飞

跃上诉，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如上文所述，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对案件是否进入三审的审查采取 “四

票原则”。该规则下，法官对案件是否进入三审的

决定并不是完全公开的，法官无须说出裁判理由的

深层次原因在于案件是否进入三审本身，其没有绝

对的裁量标准。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采取高度

盖然性标准，但是，相关的程序性事项证明其标准

应当降低［１３］，否则程序法将无法正常运行。因此，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飞跃上诉的案件审理的标准应当

交给法官自行确定。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借鉴美国

的规定：一方面，对于标准的设定需要交给法官自

己确定，本质上是法官内心的确定；另一方面，如

果将标准过于明确化，可操作性就会严重下降。

（１）最高人民法院对飞跃上诉做出拒绝受理

决定的，是否需要提供救济的机会？笔者认为，如

果提供救济，可能会导致当事人与最高人民法院之

间反复扯皮，导致效率降低；且如果案件是否符合

飞跃上诉标准交由法官行使，则此时应当尊重法官

对案件认定的结果，不应当赋予当事人再次救济的

权力。

（２）最高人民法院对飞跃上诉做出拒绝受理

决定的，是否影响当事人提起二审？在德国，当事

人具有通过达成飞跃上诉合意，从而阻断案件提交

上诉法院的权利；英国则规定当事人在飞跃上诉被

拒绝后，可以向上诉法院提起二审。理论上，双方

当事人对事实认定没有异议、将法律异议提交最高

法院审查而被拒绝的，此时可以认为最高法院认为

案件的法律适用亦不存在问题，也就不存在二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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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虽然有飞跃上诉制度，但是使用率非常低；英美法系国家中如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均没有移植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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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得以有飞跃上诉协议为由提起飞跃上诉。



必要性。该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制度构

建初期，采取剥夺二审上诉权的政策，会导致当事

人对飞跃上诉存在排斥心理，也不利于切实保障当

事人的诉权。因此笔者认为，当事人飞跃上诉的合

意被驳回后，依然应当保留当事人将案件上诉至第

二审法院的权利。

３下级人民法院的审查权
飞跃上诉案件的提起，除了当事人的合意之

外，也需要原审人民法院先期对案件进行审查。域

外国家飞跃上诉，对案件的先期审查主要有两种模

式：英国将案件的先期审查交由初审法官审理，德

国则是由联邦法院认可的律师提出书面意见①。我

国构建制度之初，不宜过分宽松审查程序，可以将

案件的事实说明交原审法官，而将案件的审查工作

交给原审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或者考虑交由上一级人

民法院审查。

（三）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

和三审一样，飞跃上诉制度着重解决案件的法

律问题。飞跃上诉提起的条件之一，就是案件的事

实问题没有争议，法律适用有争议。然而如何区分

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无论是从本体论还是认识论

的角度都很难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定义，因

为在案件审理中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是相互牵连

的。在中国民事诉讼中，早期并没有区分事实问题

与法律问题，因为我国采取二审全面审查模式，区

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没有必要，近些年对事实问

题与法律问题区分的研究大多数也是以陪审员制度

改革为视角。有学者主张，应当从实用主义的道

路、从实践的效果寻求二者的区分。［１４］

域外法国家对飞跃上诉中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

问题，也并不存在绝对的统一的标准，大多数也是

做出了较有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大陆

法系国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例如将法律解释、法

律概念的界定作为法律问题的范畴。同时，由于区

分标准的不确定性，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将一些具有

重大公共利益的案件 （即使案件事实部分有争议）

都归属于飞跃上诉案件的范围受理裁量。［１５］我国可

以借鉴这样的模式，在做出原则性规定的同时，做

出较为宽松的审查模式，从而使一些即使事实问题

尚未查清但确实存在法律上重大意义的案件纳入飞

跃上诉的范围中去。

（四）案件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性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飞跃上诉案件具有重大

意义的判断标准趋向一致化，均要求具有原则重要

性与有助于法律发展的统一②。与上文关于法律问

题与事实问题区分的标准一样，案件具有法律上的

重要性在域外法国家也属于原则性规定而不是规则

性规定，其背后的原理是作为标准的法律上的重要

性需要法官在个案中进行判断，并不存在统一适用

的规定。

有学者指出，应当以原则重要性为标准，将法

律适用统一作为具体化体现，确定案件具有法律上

的重要性。所谓原则重要性，是指案件审判结果有

重大意义且具有重复出现的可能性，或者案件不会

重复出现但是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较大影响。笔者同

意这样的观点。在制度构建的初期，所有相关的标

准均需要借鉴法官积累相关的经验，而不应当由法

律做出预先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如果对飞跃上诉

制度做出较为严苛的制度设计，无疑会使这项制度

的适用受到严格的限制③，起不到其独有的价值。

在具体个案中，法官应当探讨以下问题：该案件是

否与指导性案例判决结果相违背？该案件的法律解

释是否存在歧义、是否与主流法学学说矛盾？该案

件是否会对社会中不特定群体产生影响？如若重复

出现，该案件是否会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五）飞跃上诉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衔接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巡回法庭在审

级上等同于最高人民法院，其裁判的效力也与最高

人民法院本部相同。一方面，巡回法庭是司法改革

的试验田，担负着探索司法新制度、新机制、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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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飞跃上诉实行强制的律师代理制度，且德国实行律师分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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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考察域外法国家，飞跃上诉的使用率总体偏低，低于设计的预期，在一些国家甚至是有而不用的制度。



式的任务［１６］；另一方面，巡回法庭的案件受理范

围如果划定过窄，则无法发挥其自身的价值［１７］。

现如今，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主要担负起对申请

再审案件、申诉案件的审查工作，且最高人民法院

巡回法庭的法官均是经验丰富的法官，并有相应的

遴选与轮换机制，能保障其知识储备与最高人民法

院本部法官保持一致性。因此笔者认为，可以考虑

由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法官承担起对飞跃上诉

案件的审查工作，既有利于纠纷一次性解决，也可

与现有的制度相互衔接。

综上所述，在当今中国司法改革背景下，建立

三审终审制既无现实的需要，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基

础。飞跃上诉制度在维持两审终审制的基础上，将

起到有限三审制度的效果。同时，通过对飞跃上诉

制度的研究与经验的积累，为我国日后可能要进行

的三审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制度基础。然而一

项制度的设计需要考虑其与其他制度间的相容性，

本文对飞跃上诉中一些主要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

为我国的审级制度优化提供可行性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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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２０１４，３２（１１）：３７－４３．

［１１］胡锦光，王锴．论我国宪法中 “公共利益”的界定

［Ｊ］．中国法学，２００５（１）：１８－２７．

［１２］何帆．论上下级法院的职权配置：以四级法院职能

定位为视角 ［Ｊ］．法律适用，２０１２（８）：１５－１９．

［１３］吴泽勇．中国法上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Ｊ］．清华

法学，２０１３，７（１）：７３－８８．

［１４］陈杭平．论 “事实问题”与 “法律问题”的区分

［Ｊ］．中外法学，２０１１，２３（２）：３２２－３３６．

［１５］方斯远．我国飞跃上诉的制度构建：兼论有限三审

制的 改 革 路 径 ［Ｊ］．中 国 法 学，２０２０（５）：

２０２－２２２．

［１６］方乐．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运行机制：以审判

权的内部运行为中心的考察 ［Ｊ］．法学，２０１７（４）：

９９－１１２．

［１７］张杰．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置理念、运行效

果及问题探析：以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村宅基

地纠纷案为例 ［Ｊ］．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６，３７（１）：７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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